
1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機械職群 (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

作業原則」附件三「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及成果發表活

動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 

(二)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建立學生之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及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分享教學經驗，以提昇教

學品質。 

(四)提供技藝成績優良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規

定升讀高中職學校，擴大國中學生進路發展管道，吸引更多具實作性向之國民中學

學生參與。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四、競賽職群(主題)：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五、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國中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九年級學生（包含技藝專班、合作式技藝班、自辦

式技藝班及技藝教育中心）。 

(二)參賽職群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核定後之「技藝教育班」為單位，每生以報名一職

群一主題為限。重複報名者取消參賽資格及得獎獎項，學校須負相關行政責任。 

(三)參賽選手以「技藝教育班」為單位進行報名，並由辦理合作班之高中職、自辦班之

國中及技藝教育中心學校辦理初賽篩選擇優推薦報名，並於 111 年 1 月 3 日(星期

一)下午 5 時前上傳推薦名單至「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及技職宣導資訊系統網站」

(http://203.72.44.243)。 

(四)參賽報名競賽具有身心障礙、學習障礙考生，如需特殊協助申請者，應於報名時提

出協助申請表(如附表 1)，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查核用)及影本(黏貼用)，未

提出申請或證明文件未完備者，視同一般考生，不予提供特殊協助。 

 

 

http://203.72.4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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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方式，由各國中端於報名期限內至「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及技職宣導資

訊系統網站」(http://203.72.44.243)報名，再列印報名總表(附表 2)核章後，紙

本報名資料於 111 年 1月 20日(星期四)前掛號郵寄至「新北市立泰山高中實習處 

陳致中 收」地址：【24306】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 7號，信封(附表 3)請註明「機

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本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報名名額每班 3人。 

(三)承辦人：許恭維主任，聯絡電話：(02)22963625 分機 550。 

七、報名日期：111年 1月 7日(星期五)至 111 年 1月 13 日(星期四)。 

八、競賽日期：111年 3月 4日(星期五)。 

九、競賽地點：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地址：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 7 號)。 

十、競賽內容：依職群特性採實際操作、創意設計等方式競賽，包含學科及術科。 

    (一)學科考題內容以職群概論為主，佔 20%。 

    (二)術科考題依照各職群課程架構及主題命題，佔 80%。 

十一、競賽規則與評審標準： 

(一)競賽規則與競賽項目等由承辦學校訂之，並事先公布。 

(二)競賽分學科筆試及術科實作，成績採合併計算，其分數比例筆試 20%、實作 80%。 

十二、評審委員： 

(一) 由試務中心遴聘評審委員進行評審工作，並陳報教育局核備。 

(二) 評審委員之聘任，以大專院校教授、非承辦學校教師及非與本市國中合作之高職學

校教師及相關群科業界專業人士為原則，並應注意迴避原則。 

十三、成績複查時間：111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4 時，複查以一次為限，

由國中參賽學校承辦人填具成績複查申請書(附表 4)傳真(02)2801-0164 及

E-mail(geodabao@gmail.com)方式至試務中心學校辦理，逾時不予受理。 

十四、成績公告時間：111 年 3月 10 日(星期四)中午 12時前公告。 

十五、頒獎典禮及成果展：暫定於 111年 5月 25日(星期三)辦理，由承辦學校將競賽獲獎

之作品(實物、照片或影片等)，配合頒獎典禮辦理成果展示。 

十六、錄取名額及獎勵：每一主題各錄取 1至 6名各 1名，佳作數名為原則，總錄取名額 

      佔該主題實際參賽人數 30%為上限。獲獎之獎勵如下： 

   (一)學生： 

1. 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本市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參賽職群名稱、主題及

獲得之獎項、名次。凡參加競賽者由本市頒發參賽證明以資獎勵。 

2. 獲佳作以上者得依「基北區 111學年度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就讀高

職及高中附設職業類科作業要點」規定申請進入高中職就讀。或依據「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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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要點」規定輔導分發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3. 獲佳作以上者，參加本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書面審查階段，得依其規

定採計技藝競賽成績，取得相對應之分數，納入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成績之計算。 

    (二)指導教師： 

1. 凡學生獲獎第 1名至第 3名之指導教師(以報名表上之指導教師為準)，教育局

頒發獎狀，市屬學校教師得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 6條第 2項第 3款第 7目規定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

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敘獎項目第 13 項第 4款第 1目規定辦理敘獎(指導各項

第 1名者嘉獎 2次，第 2、3名者嘉獎 1次)，非市屬學校建議依上開原則比照

辦理。 

2. 若為同一指導老師指導多位學生獲獎者，請擇優敘獎。 

    (三)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給予敘獎，敘獎額度參照「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

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13項第4款第2目規定給予工作人員（含

校長）嘉獎1次以4人為限，含主辦1人嘉獎2次。 

十七、競賽須知： 

    (一)競賽分學科與術科： 

1. 學科佔總成績 20%，以學科題庫內容為主。選擇題 50題，每題 2分。 

2. 術科佔總成績 80%，以術科競賽題目及術科競賽須知為主(如附件 1)。 

3. 名次計算：以學、術科比例合計為個人總成績，依參賽者總成績高低決定名次，

若總成績相同則以術科成績較高者為優先名次。若術科成績相同，則以完成時

間為決定名次比序標準。 

    (二)學、術科競賽規則：如附件2。 

    (三)個人工具表暨試場配置圖：如附件3。 

    (四)競賽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如附件4。 

    (五)術科評分表及成績總表：如附件5。 

    (六)考場學校地理位置與交通動線圖：如附件6。 

    (七)校區配置圖：如附件7。     

十八、因故如需臨時更換競賽選手，請務必於111年1月26日(星期三)前通知教育局技職教育

科張瓊文科員(2960-3456分機2697），並備妥更換選手專用報名表(如附表5)及放棄

推薦聲明書(如附表6)，正式行文至教育局，經核准後，始能進行選手更換。 

十九、如有申訴，應由國中參賽學校領隊或承辦人於 111年 3 月 4日(星期五)競賽當日至隔

日 111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止，向新北市立泰山高中實習處提出申訴申請

書（如附表 8），並請參賽學生、領隊或承辦人簽章(如以傳真(02)2909-6703 或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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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shib0624@gmail.com 方式申請，向該校實習處(02)2296-3625 分機 500 或 550

確認收訖)，倘未向該校確認或逾時提出，則不予受理，相關原則及表件另行公布。

教育局受理各職群競賽主題承辦學校提送之申訴案件後，暫定於 111 年 3 月 9 日(星期

三)召開申訴審議會議後，將申訴結果函覆申訴學校。 

二十、經費：由教育部相關經費補助及市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相關籌備會議經費由市府相

關經費支應。 

二十一、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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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術科競賽題目及術科競賽須知 
一、術科競賽題目 

(一) 試題一： 

 

 

 

 

 

 

 

 

 

 

 

(二) 試題二： 

 

 

 

 

 

 

 

 

 

 

 

 

 (三) 試題三： 

  1.競賽試題當日公告。 
  2.請依試題所示，繪製該等角立體圖之最理想正投影視圖「前視圖、俯視圖及左或右側視

圖」表達其形狀，依 1：1 比例繪製，含線條粗細式樣及尺寸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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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術科競賽須知 

(一)本試題含試題說明、試題，於競賽時由評審委員發給參賽同學，隨身碟隨試題說明一

併發給。 

(二)本試題為綜合練習圖，答案繪於一張Ａ3 圖紙上，單位為 mm。  

(三)作圖時可選用第一角法或第三角法繪製，惟不得混用。 

(四)圖中之線條、數字、符號等都應依最近公佈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繪製。  

(五)請依下列指示繪製作答： 

   1.試題 1： 

     公告試題 1 為相似題，正確試題於競賽當日公告。依 1：1 比例繪製工作圖（含尺寸標

註）。 

   2.試題 2： 

     公告試題 2為相似題，正確試題於競賽當日公告。依 1：1比例繪製工作圖（含尺寸標

註）。 

   3.試題 3： 

    (1)競賽試題當日公告。 

    (2)依題目所示箭頭方向為前視圖，以 1：1 比例繪製該等角立體圖之前視圖、俯視圖及

左或右側視圖（含線條粗細式樣及尺寸標註） 。 

   4.參賽者自行建立圖層，可參考如下： 
 

名 稱 顏 色 粗 細 

輪廓線 白 0.5 mm 

中心線 紅 0.18 mm 

尺寸標註 黃 0.18 mm 

虛線 綠 0.30 mm 

(六)請繪製並填妥如下試題所附之圖框及應試編號欄。 

 

(七)作圖時間共 80分鐘，可提前交卷但不予加分，亦不得延長時間交卷。  

(八)競賽開始後，請設定以『應試編號』為檔名存入所發之隨身碟中，並隨時手動存檔（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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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出圖確定完成簽名後，請將所發之試題說明、試題及隨身碟交予評審委員，再行離開

試場。 

(十)出圖要求： 

    1.參賽同學應依評審委員之指示    ，   將所存之圖檔，自行輸出於一張Ａ3 之圖紙上    ，   若第

一次出圖不滿意者，得再給予第二次出圖機會，惟參賽者至多僅得自行出圖二次，並

請評審委員於前一張圖蓋上『作廢』字樣後一併繳回。 

    2.參賽者應於所出之圖面上(含作廢圖)當場簽名確認無誤。 

    3.出圖後之線條、數字、符號等都應符合最近公佈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規定，並依試題

所規定大小出圖。 

    4.未依規定自行出圖者，不予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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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圖配分 

 

題號 外型配分 得分 標註配分 得分 備註 

試題 1 20  10 

 1.外型配分為 20 分，依題目要求繪製完成式

樣，線條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2 分，至多扣

20 分，嚴重錯誤或大部份未完成者 0 分。 

2.標註配分為 10 分，標註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1 分，至多扣 10 分。 

試題 2 20  10 

 1.外型配分為 20 分，依題目要求繪製完成式

樣，線條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2 分，至多扣

20 分，嚴重錯誤或大部份未完成者 0 分。 

2.標註配分為 10 分，標註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1 分，至多扣 10 分。 

試題 3 

前

視

圖 

10  

10 

 1.外型配分：前視圖、俯視圖、側視圖各占

10 分，線條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2 分，每視

圖至多扣 10 分，嚴重錯誤或大部份未完成

者 0 分。 

2.標註配分為 10 分，標註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1 分，至多扣 10 分。 

俯

視

圖 

10  

側

視

圖 

10  

合計 70  30 

  

扣分  

1. 出圖操作錯誤，導致出圖後圖面線條產生 

灰階或不清晰者，扣總分 5 分，其餘依照

各試題之計分事項處理。 

2. 佈圖及出圖比例不理想者扣 0.5-5分。 

3. 圖框及應試編號欄未依規定繪製或填妥

者扣 0.5-1分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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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學、術科競賽規則 

一、參賽學生請於指定時間內攜帶學生證報到，如未於時間內報到，以棄權論，不得異議；未

帶證件者，另簽具選手身分切結書(附表 7)及拍照方式存查以備查驗。術科測驗梯次與工

作崗位，在報到時間內依報到時間先後順序抽籤，未於報到時間內報到，不得再報到；各場

比賽如因故延誤，得由評審議決後重新訂定。 

二、學科競賽：參賽學生請穿著各校制服(運動服)參加學科筆試準時入場參賽，逾時 10 分鐘

不得入場，未滿 20分鐘不得出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三、術科競賽：請穿著各校制服(運動服)參加術科準時入場參賽，服儀不合者，不得入場參

賽，不得異議。 

四、競賽使用器具設備，除非有損壞，不得要求更換。  

五、競賽所需材料，由承辦單位提供，不得攜帶任何材料入場參賽，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六、競賽期間，參賽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依規定扣分： 

(一)大聲喧嘩，扣總分 10 分。 

(二)傳遞、夾帶或與其他參賽者談話者，扣總分 20 分。 

(三)未經評審同意，擅自更換器具或調換工作崗位位置者，扣總分 20 分。 

(四)經評審認定有重大不法情事或危及其他參賽學生安全或權益者，得令其出場，取消資

格。 

(五)未於時間內將作品送至評審處，作品不予計分。  

七、參賽選手於競賽時，如因故需離開試場，需經評審同意，並由承辦單位派人陪同，時間繼

續計算，不另折計。參賽選手，提前繳卷者須統一至指定休息室等待，俟術科考試時間結

束，方可離開休息室。 

八、比賽會場遇有重大事故，由評審議決處理之，承辦單位協助。 

九、競賽作品繳交完後，應立即出場，違者該術科不予計分。 

十、競賽作品、試題說明、試題及隨身碟需依評審指示，置於評審處，不

得攜出。 

十一、各校領隊、指導教師或參賽同學不得在試場外逗留窺探，違者該組(校)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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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個人工具表暨試場配置圖 

試場提供之個人工具表 

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電腦 

CUP：Intel-Core(TM)i7-6700 

3.4GHz 

RAM：16GB 

硬碟容量：固態硬碟 256 GB 

鍵盤、滑鼠 

彩色液晶顯示器 23.6吋 

 

 

 

 

 

台 44 

軟體 AutoCAD 2021 套 44 

鉛筆  請自備 
 

直尺 公制 請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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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場配置圖(電腦教室) 

前門

印表機1 印表機2 印表機3

0101 0107 0113 0119

0102 0108 0114 0120

0103 0109 0115 0121

0104 0110 0116 0122

0105 0111 0117 0123

0106 0112 0118 0124

0125 0130 0135 0140

0126 0131 0136 備用1

0127 0132 0137 備用2

0128 0133 0138 備用3

0129 0134 0139 備用4

後門

黑板

教師用電腦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術科競賽場地

工作崗位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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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競賽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 

競賽日期： 111年 3月 4日(星期五) 

 

 

 

 

 

 

 

 

 

 

 

 

 

 

 

 

 

 

         1.競賽當日提供代訂便當服務約 60 元。 

      2.成績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統一公告。 

         3.各梯次時間得依現場狀況修正，考生應隨時準備。

項目 時間 地點 備註 

08:40～09:10 參賽選手報到 
機械科大樓 1 樓

走廊 
含抽工作崗位 

09:15～09:35 評審會議及領隊會議 
評審會議在 

3 樓電繪教室 

領隊會議在 

機械科大樓 1 樓教室 

09:40～09:50 預備時間 3 樓電繪教室  

09:50～10:00 術科考試說明 3 樓電繪教室  

10:00～11:20 術科考試 3 樓電繪教室  

11:40～13:00 用餐、休息 2 樓專科教室  

13:00～13:10 預備時間 2 樓專科教室 以哨音為準 

13:10～13:20 學科筆試說明 2 樓專科教室 以哨音為準 

13:20～14:10 學科筆試 2 樓專科教室 以哨音為準 

14:10～14:30 作品展示 3 樓電繪教室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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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術科評分表 

應試編號  完成時間  

應考日期 111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 梯次與工作崗位 第   梯次/崗位：    

 

題號 外型配分 得分 標註配分 得分 備註 

試題 1 20  10 

 1.外型配分為 20 分，依題目要求繪製完成式

樣，線條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2 分，至多扣

20 分，嚴重錯誤或大部份未完成者 0 分。 

2.標註配分為 10 分，標註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1 分，至多扣 10 分。 

試題 2 20  10 

 1.外型配分為 20 分，依題目要求繪製完成式

樣，線條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2 分，至多扣

20 分，嚴重錯誤或大部份未完成者 0 分。 

2.標註配分為 10 分，標註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1 分，至多扣 10 分。 

試題 3 

前

視

圖 

10  

10 

 1.外型配分：前視圖、俯視圖、側視圖各占

10 分，線條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2 分，每視

圖至多扣 10 分，嚴重錯誤或大部份未完成

者 0 分。 

2.標註配分為 10 分，標註錯誤或遺漏每處扣

1 分，至多扣 10 分。 

俯

視

圖 

10  

側

視

圖 

10  

合計 70  30 
  

扣分  

1. 出圖操作錯誤，導致出圖後圖面線條產生 

灰階或不清晰者，扣總分 5 分，其餘依照

各試題之計分事項處理。 

2. 佈圖及出圖比例不理想者扣 0.5-5分。 

3. 圖框及應試編號欄未依規定繪製或填妥

者扣 0.5-1分 

總分   

 

評審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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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成績總表 

應試編號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競賽成績 總成績

(100%) 
名次 

學科(20%) 術科(80%) 

 
      

 
      

 
      

 
      

 
      

 
      

 
      

 
      

 
      

 
      

 
      

 
      

 
      

 
      

 
      

 
      

評審委員簽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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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考場學校地理位置與交通動線圖 

 

◎校址：243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 7 號，電話:22963625，網址：http://www.tssh.ntpc.edu.tw 

◎自行開車：國道一號下五股交流道，往新莊方向遇楓江路右轉到底遇明志路左轉，遇辭修

路右轉即可抵達。 

◎公車： 

1.【聯營】：616（泰山-天母）中興客運、813（五股-中和）光華客運、918（泰山-新店）中

興客運。 

2.【指南客運】：797路（五股-經世貿中心、國父紀念館-台北市政府）、798路（五股-經二

省道-台北車站）、801（五股-松山機場）、803（五股-松山機場）、820（泰

山-民權西路站）、838（泰山-捷運關渡站）、880（樹林-淡海）、1501路（五

股-經自來水博物館-指南宮）、1503路（五股-經信義路、木柵動物園-動物

園）。 

3.【三重客運】：508（泰山-惇敘工商）、805（五股-土城）、858（樹林-經臺一省道-長庚醫

院）、859（泰山-樹林）、637（五股-台北）、638（五股-捷運南京東路站）、

783（五股-經新莊新泰路-台北）、786（公西-經林口仁愛、文化路口-板橋）、

1209（公西-經林口國宅-北門）。 

4.【泰山鄉接駁公車】（泰山-台北車站）：泰山公有市場（仁愛路、上車站）→仁德路→泰林

路二段→中山路→台 1高架→忠孝橋→忠孝西路→西寧北路→中

興醫院(下車站)→塔城街→台北車站（下車站、終站）。 

 

http://www.csgroup-bus.com.tw/sceneries/index2.asp?tbKey=31
http://www.csgroup-bus.com.tw/sceneries/index2.asp?tbKey=32
http://www.csgroup-bus.com.tw/sceneries/index2.asp?tbKey=68
http://www.csgroup-bus.com.tw/sceneries/index2.asp?tbKey=23
http://webbuilder3.asiannet.com/ftp/1853/858.jpg
http://webbuilder3.asiannet.com/ftp/1853/1207.jpg
http://webbuilder3.asiannet.com/ftp/1853/120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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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 

校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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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 

 身心障礙、學習障礙者協助申請表 

報 
考
人
基
本 
資
料 

學校：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方式：(日)           (手機)             (E-mail) 

競賽主題名稱： 

障礙類別 □聽障 □視障 □學習障礙  □其他_____________  

請
依
照
實
際
需
求
勾
選 

學科需協助項目(請勾選) 

1.□學科不需要協助 

2.□申請延長測試時間 20分鐘 

3.□申請使用放大試題 

核 
定 

□學科全部核准 

□學科不核准項次： 

黏貼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學習障礙…等 13 項符合特殊教育法第 3條障礙類別之鑑定證

明影本或鑑輔會證明影本 

【正反面影本】 

【不分障別一律延長學科 20分鐘】 

【非屬本表所列障礙別者另視實際狀況給予協助】 

 

 

 

備註：競賽選手於網站報名後填寫本申請表，並經核章後寄至競賽承辦學校辦理。 

國中學校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              校長： 

高中職承辦學校核章：             單位主管：              校長： 

本申請表未黏貼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學習

障礙…等 13項符合特殊教育法第 3條障礙類別之鑑定

證明或鑑輔會證明，視同一般學生不予提供特殊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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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職群(○○○○主題)報名總表 
編
號 學 校 名 稱 班

級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號 第 1 學期 

選 修 職 群 
第 2 學期 
選 修 職 群 

實際指導
老師姓名 

指 導 老 師 
服 務 單 位 代訂便當 

01 ○○國中 901 王小明 男 94.01.01 A123456789 355001 電機與電子 餐旅 張冠軍 ○○高職 ■葷□素 

02 ○○國中小            

03 ○○高中(國

中部) 

           

04 以下空白            

05             

06             

07             

08             

09             

10             

◎共計：__________人 

承辦組長：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分機：     

 

 

◎請依各職群競賽主題分別建立表單並經核章後，郵寄各競賽承辦學校。 

◎本報名總表請影印一份交予高職端合作學校，並請再次檢視資料之正確性，以避免疏漏(若無高職合作學校則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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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機械職群(機械識圖與製圖主題)報名資料-郵寄信封封面  

 
 
 

寄件單位：新北市立 OO 國中輔導處 OO 組 

地    址：(OOO) 新北市 OO 區 OO 路 O 段 OO 號 

聯絡電話：(02)OOOO-OOOO 分機 OOO 

 
 

            泰山高中 
(24306)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七號 

  陳致中主任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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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成績複查申請書 
收件編號：        (申請學校勿填) 

就讀學校  申請學生  

申請類別              職群                主題       選手編號：    

學校聯絡人 
職 稱： 

姓 名： 
聯絡方式 

（電話） 

（傳真） 

原始成績 總分：                     學科分數：                      術科分數： 

備註 

(如有其他須查詢細

項請在備註欄提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請於 111 年 3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時至下午 4 點前，核章後傳真至(02)2801-0164， 

並同時 E-mail 至 geodabao@gmail.com試務中心正德國中進行成績複查申請。 

 

mailto:並同時E-mail至geodab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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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更換選手專用報名表 

（1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前與公文函一併郵寄至教育局，郵戳為憑）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職群（○○○○主題）報名表 

校      名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全銜) 

名 稱 原學生 新學生 

班 級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號 碼   

學 號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選 修 職 群 

○○職群 ○○職群 

1 1 0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選 修 職 群 

○○職群 ○○職群 

指 導 教 師 

指導教師 

（限填寫實際指導之教師 1 人)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指導教師 

（限填寫實際指導之教師 1 人)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注意事項﹕ 

1.本表請國中核章後，1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前正式行文，同時以傳真
(2960-2334)與電子郵件方式(E-mail：AK8166@ntpc.gov.tw)逕向教育局技職
教育科張瓊文科員（2960-3456 分機 2697）及各職群競賽主題承辦學校辦
理報名手續(詳見各職群主題競賽實施計畫)。 

2.請附更換選手之相關證明文件（例：公立醫院證明）。 

  承辦組長：               主任：                校長： 



  

 22 

【附表 6】   放棄推薦聲明書 

（111 年 1月 26日(星期三)前與公文函一併郵寄至教育局，郵戳為憑）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職群（○○○○主題） 

校      名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全銜) 

 

本人         ，因另有學習規劃，放棄新北市 110學年

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推薦資格，特立此書，以茲切結。 

 

立書人(學生)簽章： 

 

家長(監護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23 

【附表 7】   選手身分切結書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職群（○○○○主題） 

校      名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全銜) 

 

本人         ，確實參加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技

藝競賽，因未攜帶學生證參賽，以此切結書證明本人身分。

如有不實情況，當即放棄參賽權且不得列入排名，並願負相

關連帶法律責任，特立此書為憑。 

 

立書人(學生)簽章： 

身分證字號： 

領隊(或指導)老師：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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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新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申訴申請書 

            填表日期：111 年   月    日 

申請學校 

(參賽國中) 
 

申請人 

(領隊或承辦人) 
 

聯絡電話  聯絡人 E-mail  

參賽職群主題  競賽日期  

參賽學生姓名  崗位編號  

申 

訴 

原 

因 

說 

明 

(請以條列式簡述) 

 

 

 

 

 

 

 

 

 

 

切 

結 

書 

本人         所提申訴內容均屬實，如有不實，本人願意負相關法律

責任，特立此書，以茲切結。 

 

參賽學生簽章： 

領隊或承辦人簽章： 

備註 由國中參賽學校領隊或承辦人於該主題競賽當日至隔日中午 12時前(含例假日)，

向各職群競賽主題承辦學校提出本申訴申請書，以傳真或電子信箱方式申請，並

應向承辦學校確認收訖。倘未向承辦學校確認或逾時提出，則不予受理。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增列 


